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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将被第二次司法拍

卖的公告

尹洪卫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被第二次拍卖的股份为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股份” 或“公司” ）持

股5%以上股东尹洪卫先生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0%。

2、股东尹洪卫先生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3、目前该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法院根据法律规定有权在拍卖开始前、拍卖过程中中止拍卖或

撤回拍卖，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拍卖的基本情况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尹洪卫先生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0,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0%），被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5日14:00时至2025年9月6日14:00时在京东网络

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拍卖。 根据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显示的拍卖结果，该次拍卖因无人出价已流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9日披露的《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流拍的公告》。

公司近日通过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获悉，尹洪卫先生所持部分无限售流通股20,000,000股将被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第二次司法拍卖，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拍卖等股

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及限

售类型

拍卖起始

日

拍卖到期

日

拍卖人

拍卖

原因

尹洪卫

第一大股东非

控股股东

20,000,000 7.47% 1.10% 否

2025年10

月9日14:

00时

2025年10

月10日14:

00时

广东省东

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债务

纠纷

（注：上述股份司法拍卖网址为https://paimai.jd.com/309369469）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拍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股东尹洪卫先生除本次所持的20,000,000股股份将被司法拍卖外，2024

年12月，其持有的19,257,354股股份已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拍卖，并在结算公司完成过户登记；2025

年6月，其持有的70,000,000股股份因无人出价已流拍；2025年7月，其持有的5,000,000股股份已被四

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强制变卖；2025年8月，其所持的20,000,000股股份被司法拍卖（尚未完成

过户）；2025年9月，其所持的合计40,000,000股股份被司法拍卖（分两次拍卖，尚未完成过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拍卖数量

（股）

合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尹洪卫 267,791,617注1 14.71% 79,257,354 29.60%注2 4.35%

注：

1、“持股数量”中，有6000万股已被司法拍卖，尚未完成过户。

2、“合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以股东目前持股数量为基数计算。

三、本次拍卖的其他情况说明和风险提示

1、截至2025年9月23日，尹洪卫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67,791,6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71%。 尹洪

卫先生所持的60,000,000股股份已分别于2025年8月29日、2025年9月3日、2025年9月11日被司法拍卖

（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9月2日、2025年9月6日、2025年9月13日披露的《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

卖的进展公告》），目前尚未完成过户，如上述60,000,000股股份最终完成过户，尹洪卫先生持有的公

司股份将减少至207,791,617股，占公司总股本11.42%。 如本次司法拍卖最终成交，尹洪卫先生持有的

公司股份将由207,791,617股减少至187,791,617股，由占公司总股本的11.42%减少至10.32%。尹洪卫

先生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公司股东尹洪卫先生本次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截至2025年9月23日，尹洪卫累计被冻结267,791,617股，累计被轮候冻结1,562,268,539股，因

诉讼较多且有多轮轮候查封，尹洪卫持有的股份后续可能被司法处置。

3、 公司于2025年8月1日披露了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7），后续尹洪卫先生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6,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6%）将继

续被司法拍卖。

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的规定并结合现

行的司法处置实践，如冻结的股票数量、价值较大，分拆处置有利于拍卖成功且更有利于变价。 未来如发

生尹洪卫所持股份继续被司法处置的情形，公司将及时公告。

5、法院根据法律规定有权在拍卖开始前、拍卖过程中中止拍卖或撤回拍卖，后续可能将涉及竞拍、

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

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本次公司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包括但不限于购销业务、经营能

力）和公司治理（包括但不限于股权或控制权稳定、三会运作、日常管理）等暂无影响。

7、本次司法拍卖的受让方应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修订）》（以下简称“自

律监管指引第18号” ）等相关规定。 根据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第十五条：“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

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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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及公司所持参股公

司股权司法拍卖流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日披露了《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将被

司法拍卖的公告》，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尹洪卫先生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20,000,000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10%）于2025年9月23日14:00时至2025年9月24日14:00时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

平台上进行拍卖。

公司于2025年9月18日披露了 《关于子公司资产及公司所持参股公司股权拟被拍卖的提示性公

告》，公司持有的微传播(北京)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传播” ）1216.3万股股票于2025年

9月22日10:00时至2025年9月23日10:00时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拍卖。

一、司法拍卖的进展情况

1、 根据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显示的拍卖结果，2025年9月23日14:00时至2025年9月24日14:00

时止所进行司法拍卖的尹洪卫先生持有的20,000,000股公司股份因无人出价已流拍。

2、 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显示的拍卖结果，2025年9月22日10:00时至2025年9月23日10:00时止

所进行司法拍卖的公司持有的微传播1216.3万股股票因无人出价已流拍。

二、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上述被司法拍卖的股份后续是否会被相关法院继续执行其他司法程序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上

述司法拍卖流拍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截至2025年9月23日，尹洪卫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67,791,6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71%，其中

持股数量中有60,000,000股已被司法拍卖，但尚未完成过户。 尹洪卫先生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公司股东尹洪卫先生本次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

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3、截至2025年9月23日，尹洪卫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267,791,617股，累计被轮候冻结

1,562,268,539股，因诉讼较多且有多轮轮候查封，尹洪卫持有的股份后续可能被司法处置。

4、 公司于2025年8月1日披露了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87），后续尹洪卫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6,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6%）将继续被司法拍

卖。

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的规定并结合现

行的司法处置实践，如冻结的股票数量、价值较大，分拆处置有利于拍卖成功且更有利于变价。 未来如发

生尹洪卫所持股份继续被司法处置的情形，公司将及时公告。

6、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司法拍卖的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809

证券简称：豪能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58

转债代码：

113690

转债简称：豪

24

转债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豪

24

转债”赎回暨摘牌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5年10月10日

● 赎回价格：100.1945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10月13日

● 最后交易日：2025年9月29日

截至2025年9月24日收市后，距离9月29日（“豪24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3个交易日，9月29日为“豪24

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5年10月10日

截至2025年9月24日收市后，距离10月10日（“豪24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6个交易日，10月10日为“豪

24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豪24转债” 将自2025年10月1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豪24转债” 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6.33元/股的转股价格进行

转股外，仅能选择以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100.1945元/张）被强制赎回。若被强制赎回，可

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特提醒“豪24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票自2025年8月25日至2025年9月12日连续三十个

交易日内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豪24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根据公司《成都豪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23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已

触发可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

前赎回“豪24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豪24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豪24转债” 全

部赎回。

现依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2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

券》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豪24转债” 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豪24转债” 有条件赎回条款为：

在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

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2025年8月25日至2025年9月12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豪

24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已满足“豪24转债” 的赎回条件。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5年10月10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豪24转债” 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1945元/张。

其中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即0.20%；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即2024年10月23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即2025年10月13日）

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0.20%×355/365=0.1945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1945=100.1945元/张

（四）关于投资者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人投资者

（含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可转

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1945元（税前），实际发放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1556元（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

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

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债的居民

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转债实际发放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1945元（税前）。

3、对于持有本期可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根据《关于延续

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 规定，自

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

所得税和增值税，即每张可转债实际发放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1945元（税前）。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五）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豪24转债” 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豪24转债” 持有人有关本次赎

回的各项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 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豪24转

债” 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六）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10月13日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豪24转债” 数额。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七）交易和转股

截至2025年9月24日收市后，距离9月29日（“豪24转债”最后交易日）仅剩3个交易日，9月29日为“豪24

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10月10日（“豪24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6个交易日，10月10日为“豪24转债”

最后一个转股日。

（八）摘牌

自2025年10月13日起，公司的“豪24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2025年9月24日收市后，距离9月29日（“豪24转债” 最后交易日）仅剩3个交易日，9月29日为

“豪24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截至2025年9月24日收市后，距离10月10日（“豪24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6

个交易日，10月10日为“豪24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特提醒“豪24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豪24转债” 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

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豪24转债” 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将按照100.1945元/

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豪24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因目前“豪24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9月24日收盘价为265.389元/张）与赎回价格（100.1945元/

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豪24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8-86216886

特此公告。

成都豪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596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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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4日15:00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24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9:30-11:30，13:

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24日9:15至2025年9月24日15:00。

2、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落笔洞路53号君和君泰一期1D幢和悦楼6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灏铿先生

6、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64名，代表股份数为306,536,1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115%。

（1） 现场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名， 代表股份数为291,842,525�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311%。

其中委托出席会议情况：张仲芳女士、张艺林先生委托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张海林先生代为投票表决。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58名，代表股份数为14,693,6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04%。

2、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459名，代表股份数为14,874,7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62%。

（1）现场投票情况：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投票的中小投资者1名，代表股份数为181,1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8%。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58名，代表股份数为14,693,6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04%。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现场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与会股东审议并通过如下提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305,040,029 99.5119% 1,276,069 0.4163% 220,100 0.071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3,378,629 89.9416% 1,276,069 8.5787% 220,100 1.479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制定、废止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304,923,529 99.4739% 1,503,969 0.4906% 108,700 0.035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3,262,129 89.1584% 1,503,969 10.1109% 108,700 0.7308%

2.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304,873,729 99.4577% 1,554,469 0.5071% 108,000 0.035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3,212,329 88.8236% 1,554,469 10.4504% 108,000 0.7261%

2.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304,852,129 99.4506% 1,576,169 0.5142% 107,900 0.035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3,190,729 88.6784% 1,576,169 10.5962% 107,900 0.7254%

2.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304,878,998 99.4594% 1,438,100 0.4691% 219,100 0.071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3,217,598 88.8590% 1,438,100 9.6680% 219,100 1.4730%

2.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304,947,098 99.4816% 1,388,200 0.4529% 200,900 0.065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3,285,698 89.3168% 1,388,200 9.3326% 200,900 1.3506%

2.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融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304,850,629 99.4501% 1,481,969 0.4835% 203,600 0.066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3,189,229 88.6683% 1,481,969 9.9630% 203,600 1.3688%

2.0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304,821,129 99.4405% 1,505,669 0.4912% 209,400 0.068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3,159,729 88.4700% 1,505,669 10.1223% 209,400 1.4078%

2.0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304,834,129 99.4447% 1,487,069 0.4851% 215,000 0.070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3,172,729 88.5574% 1,487,069 9.9972% 215,000 1.4454%

2.0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304,788,898 99.4300% 1,544,800 0.5040% 202,500 0.066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3,127,498 88.2533% 1,544,800 10.3854% 202,500 1.36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2.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304,711,494 99.4047% 1,515,600 0.4944% 309,104 0.100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3,050,094 87.7329% 1,515,600 10.1890% 309,104 2.0780%

2.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304,824,529 99.4416% 1,487,869 0.4854% 223,800 0.073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3,163,129 88.4928% 1,487,869 10.0026% 223,800 1.5046%

2.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304,947,098 99.4816% 1,388,200 0.4529% 200,900 0.065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3,285,698 89.3168% 1,388,200 9.3326% 200,900 1.3506%

2.13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379,529 89.9476% 1,275,869 8.5774% 219,400 1.475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3,379,529 89.9476% 1,275,869 8.5774% 219,400 1.4750%

本议案为关联议案，参会股东中张海林先生、张仲芳女士、张艺林先生、于清池先生、陈宏哲先生为本议案关联方，五人持有的291,

661,400股已回避表决。

2.14审议通过《关于废止〈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4,169,229 89.6855% 1,426,869 9.0315% 202,700 1.283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3,245,229 89.0448% 1,426,869 9.5925% 202,700 1.3627%

本议案为关联议案，参会股东中张海林先生、张仲芳女士、张艺林先生、陈宏哲先生为本议案关联方，四人持有的290,737,400股已

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废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305,060,029 99.5184% 1,263,469 0.4122% 212,700 0.069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3,398,629 90.0760% 1,263,469 8.4940% 212,700 1.4299%

（四）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情况：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3,197,529 88.7241% 1,467,069 9.8628% 210,200 1.413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13,197,529 88.7241% 1,467,069 9.8628% 210,200 1.4131%

本议案为关联议案，参会股东中张海林先生、张仲芳女士、张艺林先生、于清池先生、陈宏哲先生为本议案关联方，五人持有的291,

661,400股已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陈岱松律师、梁家雷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

603799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

2025-108

转债代码：

113641

转债简称：华友转债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华友转债”赎回暨摘牌的第十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5年9月26日

● 赎回价格：100.8918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9月29日

● 最后交易日：2025年9月23日

自2025年9月24日起，“华友转债”停止交易。

● 最后转股日：2025年9月26日

截至2025年9月24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9月26日（“华友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2个交易日，2025

年9月26日为“华友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华友转债” 将自2025年9月29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华友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按照34.43元/股的转股价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

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0.8918元/张（即合计100.8918元/张）被强制赎回。 若被强制赎

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华友转债” 已停止交易，公司特提醒“华友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自2025年7月25日至2025年8月29日期间，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有15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华友转债”当期转股价格34.43元/股的130%（即44.759元/股）。 根据《浙

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 的约

定，已触发“华友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5年8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华友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华友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

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华友转债” 全部赎回。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

月30日披露的《关于提前赎回“华友转债”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7）。

现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华友转债” 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华友转债” 有条件赎回条款为：

在本次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按照本次可转债面值加当

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本次可转债：

（1） 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

（含130%）；

（2）当本次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首个付息日前，指从计息起始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

算尾）；首个付息日后，指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本次可转债的赎回期与转股期相同， 即发行结束之日满6个月后的第1个交易日起至本次可转债到

期日止。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的成就情况

自2025年7月25日至2025年8月29日，公司股票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华友转债” 当

期转股价格34.43元/股的130%（即44.759元/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

已满足“华友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25年9月26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

“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华友转债” 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8918元/张，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首个付息日后，指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

不算尾）。

当期应计利息为；IA=B×i×t/365=100×1.50%×217/365=0.8918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8918=100.8918元/张

（四）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华友转债” 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华友转债” 持有人有关本

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 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华友

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9月29日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

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华友转债” 数额。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

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自2025年9月24日起，“华友转债” 停止交易。 截至2025年9月24日收市后， 距离2025年9月26日

（“华友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2个交易日，2025年9月26日为“华友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七）摘牌

自2025年9月29日起，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华友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八）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公司可转债个人投

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每张可转债赎

回金额为人民币100.8918元（税前），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7134元（税后）。 可转债利息个人

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

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可转债的

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8918元（税前）。

3、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

公告2021年34号），自2021年11月7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

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

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因此，对于持有“华友转债” 的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包括QFII、RQFII），公司按税前赎回金额派发赎回，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

民币100.8918元。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自2025年9月24日起，“华友转债”停止交易。 截至2025年9月24日收市后，距离2025年9月26

日（“华友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2个交易日，2025年9月26日为“华友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特提醒

“华友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二）投资者持有的“华友转债” 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

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 赎回登记日收市后， 未实施转股的 “华友转债” 将全部冻结， 停止交易和转股， 将按照

100.8918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华友转债”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赎回发行

在外的全部可转债时）。

（四）因目前“华友转债” 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100.8918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

转股，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华友转债” 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管理部

联系电话：0573-88589981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505

证券简称：金石资源 公告编号：

2025-043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控股股东浙江金石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石实业” ）持有公司股份420,875,8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0%。 近日，金石实业将

此前质押的本公司股份5,600,000�股办理完成了质押解除手续。 本次解除质押后，金石实业累计质押

公司股份84,24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0.02%，占公司总股本的10.01%。

● 金石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460,345,5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69%。本次解除

质押后，金石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84,24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8.30%，

占公司总股本的10.01%。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金石实业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已解除质押，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金石实业于2024年12月2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4,0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质权人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4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

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

2025年7月15日，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毕，本次利润分配送红股后，金石实业上述质押

本公司股份由4,000,000股变更为5,600,000股。

2025年9月24日，金石实业将上述其质押给中信证券的本公司股份5,600,000股办理完成了质押解

除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浙江金石实业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股） 5,6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3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67

解除质押时间 2025年9月23日

持股数量（股） 420,875,804

持股比例（%） 5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84,24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0.0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01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金石实业若存在后续质押计划，其将根据实际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务，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金石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解质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解质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金石

实业

420,875,804 50.00 89,840,000 84,240,000 20.02 10.01 0 0 0 0

宋英 22,059,208 2.62 0 0 0 0 0 0 0 0

王锦华 17,410,576 2.07 0 0 0 0 0 0 0 0

合计 460,345,588 54.69 89,840,000 84,240,000 18.30 10.01 0 0 0 0

注：合计比例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数量合并计算。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315

证券简称：福鞍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55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24日 14:00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2,695,1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02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穆建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暨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619,883 99.9537 70,100 0.0430 5,200 0.0033

2、议案名称：《关于签署合作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527,983 99.8972 160,500 0.0986 6,700 0.004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子公司对

外投资暨成立合

资公司的议案》

2,475,700 97.0482 70,100 2.7479 5,200 0.2039

2

《关于签署合作

协议的议案》

2,383,800 93.4457 160,500 6.2916 6,700 0.262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辽宁青联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宵、骞英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规范性指引第1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关于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25

年国庆节假期前暂停办理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9月2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

集合计划” ）

基金简称 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债券

基金主代码 97011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配套法规、《国联金如意双利一

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 “《资产

管理合同》” )、《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持有期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招募说明书（更新）》（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更新）》”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

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5-09-29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5-09-29

暂停申购、 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5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及沪深证券交易

所休市安排，2025年10月1日（星期三）至10月8日（星期三）为国庆节

假期休市，10月9日（星期四）起照常开市。 另外，2025年9月28日（星期

日）、10月11日（星期六）为周末休市。

为保护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本集合计划管理决定2025年9

月29日和9月30日暂停办理本集合计划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

持有债券A

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

持有债券B

国联金如意双利一年

持有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970109 970110 970111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定期定额投资 是 否 是

注：1、本公告所述的“基金” 也包括按照《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

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的要求完成变更后的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2、按照《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约定，本集合计划B类份额不开放申购，仅开放赎

回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因投资管理及保护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利益需要，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决定国庆节假期前2025

年9月29日和9月30日暂停办理本集合计划在全部渠道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暂停申购、定期定额

投资期间本集合计划的赎回业务照常办理。

（2）自2025年10月9日起，本集合计划将恢复办理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3）如有疑问，投资者可登录管理人网站（www.glzqzg.com）或拨打管理人的客服热线95570咨

询。

（4）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集合计划资产，但不保证本集合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本集合计划前应认真阅读

本集合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充分了解本集合计划的风险收益

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情况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国联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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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比例达到

1%

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18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4月17日~2026年4月16日

预计回购金额 4,000万元~8,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07.33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1.01%

累计已回购金额 2,842.40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3.11元/股~14.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及银

行股票回购贷款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 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

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回购

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7.0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

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方案实施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自2025年6月25日起， 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17.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6.85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

日内予以公告。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9月24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073,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1.01%，购买的最高价为14.00元/股、最低价为13.11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28,423,986.44元（不

含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程邦达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5日


